采购需求
1. 政策要求
（一）★中标人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的相关规定发放工资，服务人员工资不得低于广州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（工资不含按国家规定供应商必须支付的社会保险及其他应付费用）。
（二）★中标人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和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支付国家规定必须购买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缴存住房公积金。
（三）★投标人须具有公安机关核发的在有效期内的《保安服务许可证》（提供证书扫描件）。
1. 项目概况和服务范围
（一）项目概况
本项目确定一家服务商，为广州市天河区机关大院、天河公园地下停车场提供保安服务。服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场所内公共安全防控、门岗执勤、门卫服务、守护服务、巡逻服务、人群控制服务、技术防范服务、安全咨询服务和巡查、安全防范、消防、监控管理、车辆停放管理以及不明身份人员盘查等等。
（二）服务范围
广州市天河区政府机关大院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员村天府路1号，占地面积36000平方米，建有7栋大楼，建筑面积96450平方米。地下车库负一、负二两层，面积24000平方米，有车位529个。设门岗五个（南门两个、东门两个、北门一个）。外围南至黄埔大道人行道，东至天府路，北至石牌干休所，西至东城花园，全部采用铁栏通透围蔽。
天河公园地下停车场：共三层地下停车场，总共410个车位。
（三）最高限价：1537.1784万元（以天河区财局最终批复的金额为准）。
（四）服务期：36个月，自2026年3月1日至2029年2月28日止。
1. 服务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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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总体要求







1. 服务内容及要求






1. 工作要求






1. 岗位设置与人员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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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其他说明


1. 其他要求


1. 付款方式


1. 验收要求


